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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對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107 年全年度業務查核報告 

壹、查核作業說明 

一、依據 

（一）科技部捐助財團法人實施查核作業方案 

（二）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107 年度稽核報告 

（三）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107 年度查核報告（查核 106 年）追蹤

事項 

（四）立法院、監察院、審計部等單位之關注案件 

二、查核範圍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107 年全年度整體業務內容。 

三、查核時程及人員 

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 
新竹 

108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二） 

10:30-17:00 

主計處：池佳盈、林孟芸 

人事處：（書面審查） 

秘書處：廖美玲、蘇郁竣、陳宣容、林

佩怡 

資訊處：（書面審查） 

政風處：黃建彰 

產學司：何幸蓉、台經院林婉菁、王俐

几 

綜規司：林煒智 

法規會：（書面審查） 

前瞻司：蘇金鑾 

貳、查核結果 

本部查核重點包括「會計事項」、「人事業務」、「採購、財物、文書檔案管理及

出納」、「資訊作業」、「廉政事件及安全事項」、「研發成果」、「法令規章」、「設立許

可及監督要點」及「計畫執行、績效及其他業務」等項目。經檢核相關資料及實地

訪查後，共提出查核意見 17 項，其中「會計事項」4 項、「人事業務」2 項、「採購、

財物、文書檔案管理、財務出納」6 項、「研發成果」2 項、「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查

核」1 項及「計畫執行、績效及其他業務」2 項。 

請針對各項查核意見，檢討缺失及進行風險分析，並設置相關控制點及控制程

序，以加強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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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事項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本部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2、 收入繳庫情形。 

3、 採購案付款及核銷辦理情形。 

4、 採購案若涉及罰款，廠商繳納情形。 

5、 暫付款、暫收款、代收款、保管款、各類應收款項清理情形，及其管控

機制。 

6、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1、文宣禮品經抽盤結果，與庫存表單數量不符(附件 1)： 

（1） 截至查核日止(108 年 2 月 26 日)，文宣禮品庫存表單列有禮品 25 項，

經抽盤「竹情琉璃(事事如意-小)」及「捲尺」2 項，與庫存表單數量

不符（「竹情琉璃(事事如意-小)」實際 16 件、表列 13 件；「捲尺」實

際 10 件、表列 12 件）。 

（2） 請檢討文宣禮品之領用、保管及盤點等控管機制，以保障資產財物安

全。 

2、107 年 2 月 6 日（傳票編號 T4000045）列支尾牙外燴費用 96,000 元（附

件 2），依「國輻中心福利委員會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福委會之經費

來源是由中心每年收支結餘款依比例核撥，提撥經費供福委會舉辦全中

心人員之尾牙等福利活動（附件 3）。本項經費以業務費列支，核與上開

規定未臻相符，請繳回。 

3、107年 12月份會計報告列有自93年至 107年識別證保證金60,500元（附

件 4）： 

（1） 依「國輻中心門禁管制作業要點」規定，保證金之退還，於識別證用

畢後立即辦理，自使用日起 2 年內未辦退費，不予受理（附件 5）。 

（2） 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帳上逾 2 年之識別證保證金計 58 筆 40,500

元，其中已逾 10 年者計 16 筆 13,500 元，請積極辦理識別證保證金帳

務清理，嗣後並切實依門禁管制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 

4、107 年 8 月 8 日(傳票編號 T2001064)列支參訪桃園動漫展用車租車費

2,300 元與 107 年 8 月 9 日(傳票編號 T2001069)列支至桃園多功能展演

中心載運動漫器材租車費 4,725 元(附件 6)： 

（1） 上述 2 筆租車費係執行本部科發基金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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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515-S-213-001-MY3）之支出，應於計畫經費內列支，請繳回。 

（2） 政府補捐助預算與自籌經費（如接受補助執行研究計畫等）之支用，

須有所區隔，不宜混用，請檢討改進。 

5、請檢討設置相關控制點及控制程序，並加強內部稽核，避免類此情形再

發生。 

二、人事查核(書面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是否訂有專任人員之任免、薪資、退休等規定。制定或修正是否經董事

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2、 專任人員之任免、薪資、退休等各項作業是否依規定辦理。 

3、 退休（退伍、退職）公務人員（軍、公、教、公營金融機構）轉（再）

任財團法人之支薪情形，是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或立法院決議等相關規

定辦理。 

4、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報告，第二章人事管理及附表一、二部分

（查核作業方案附件 3）。 

5、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1、有關軍職退休再任人員之核薪機制，國防部如有回復，請將辦理情形函

復本部。 

   2、「薪資管理要點」第 7 點有關退休再任人員之核薪相關規定，請依「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及 107 年 7 月 1 日年金改革後之相關規範予以

修正。 

三、採購、財物、文書檔案管理及出納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文書檔案管理情形查核。 

2、 財產管理及使用查核。 

3、 財務出納作業辦理情形(如經費是否設專戶存儲、核對由主(會)計單位收

轉之銀行存款核帳清單，是否與帳面結存相符，如有不符之處，是否編

制銀行存款調節表)。 

4、 採購程序情形查核。 

5、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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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書檔案管理部分 

（1） 線上簽核作業之查核：紙本公文轉製電子型式完成線上簽核辦畢後併

同歸檔保管，後續紙本檔案管理作法，請參照國家檔案管理局建議作

法辦理，並參照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第18點第16款規定，

每年至少辦理 1 次電子檔案清查作業，俾利掌握檔案保存現況。 

（2） 檔案入卷及排架之查核：未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規定辦理，

有關同一卷檔案之整理，請依目次號順序由小至大排列及依檔號大小

順序排架。 

（3） 機密文書之傳遞與保存管理之查核：機密文書解密後未將原標註密件

以雙線劃去，嗣後是類公文於歸檔時，請承辦人將原卷標註密件相關

文字以雙線劃去，並以普通件歸檔保管。 

2、 出納事務部分 

辦理零用金核銷時，請於支出憑證黏存單簽名處下方註明簽章日期，以

利核銷時程之控管。 

3、 財產部分 

        （1）年度盤點應作成相關書面紀錄並簽奉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核閱，以供備

查。 

        （2）有關財產及物品攜出保管時間、地點相關因應或管控機制，請說明。 

四、資訊作業查核(書面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資訊及資安業務推動組織（組成、功能及運作情形等）、資訊安全事件

通報處理流程、緊急應變作業管制程序、風險評鑑、風險處理、內部稽

核、保密協議、員工資安訓練、人員離退之資產繳回及權限移除等規範、

管理階層審查之週期、內容、效能追踪。 

2、 資訊系統開發及維護運作機制（系統分級、可用性、開發測試與正式運

作環境分開、作業流程控管、作業程序文件定期維護及適時更新、系統

版本變更控制程序等）。 

3、 硬體設備管理程序、報廢處理（如儲存設備消磁、格式化、燒毀等）、

可移除式媒體（光碟片、隨身碟等）之管理。 

4、 有明確之資訊資產使用者及管理者、資產清冊之完整性及更新之時效

性。 

5、 安全性檢測機制（木馬檢測、弱點掃描、修補、滲透測試、資安健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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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機房門禁管理（進出紀錄、工作日誌等）、機房實體環境安全（電力、

消防、環境監控及作業環境等）、網路區隔、IP 管理程序。 

7、 存取權限政策、帳號密碼安全要求、身份識別、存取權限註冊與註銷、

設備不使用時處理（關機、登出或螢幕通行碼管制）、無線網路使用安

全、遠端存取（遠距工作）控制、機密或敏感資料之管控措施等。 

8、 防毒機制、網路與電子郵件使用管理、資訊交換安全、作業日誌管理、

防火牆管理及防竄改機制等。 

9、 委外管理、委外合約、委外資安管理、員工（含第三方使用者）應依職

務層級進行適當的資訊安全認知教育與訓練。 

10、 備援（份）程序、日誌資訊及事件存錄之管理措施、營運持續演練計畫、

系統回復程序、異地存放、容量管理、防範惡意軟體之控制措施等。 

11、 個人資料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 

12、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書面審查結果，無相關意見。 

五、廉政事件及安全事項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年度檢舉案件辦理情形查核。 

2、 廉政倫理規範及相關員工倫理守則宣導情形查核。 

3、 廉政倫理規範登錄情形查核。 

4、 有關機敏科技執行（文書）保密情形查核。 

5、 其他廉政業務之查核。 

6、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經查均依相關規範處理。 

六、研發成果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查核及追蹤管考。 

2、 本部補助、委託或出資計畫投入產出成果統計。 

3、 本部計畫成果技術移轉授權情形統計表。 

4、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 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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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4 條、第 5 條規定，

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就歸屬其所有研發成果，應負管理及應用之責，並

建置各項管理機制，經查尚有待改善事項： 
1、 已訂有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之利益迴避、資訊揭露及保密要點，惟未明

文規範「審議會議之組成、審議基準及作業程序」、「相關資訊之公告

方式與範圍」、「簽辦、審議或核決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

與被授權或讓與研發成果之營利事業利益關係」，請儘速補正。 

2、 尚未建立處分股權之價格、時點等評估程序，請儘速明訂股權處分管理

機制，以臻完備。 

七、法令規章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董監事任期之統一(包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報告中第五章法

制規範之第二節執行事項之二)。 

2、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經檢視董監事任期之書面資料，均符合規定。 

八、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 108 年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書、經費預算及 107 年工

作報告、經費、財產清冊及財務報告等各項營運與資金運用資料，依規定

期程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本部備查之程序監督查核。 

2、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二）查核意見 

      1、 依據 107 年度適用之「科技部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

點」規範事項進行查核結果，無意見。 

      2、 「財團法人法」及本部「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業於

108 年 2 月 1 日施行，請儘速依上開規範檢視並修正內部規章及管理措

施。 

九、計畫執行、績效及其他業務查核 

（一）查核項目 

1、 各項營運與資金運用資料，依規定期程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本部備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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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 審計部、立法院、會計師查核內部控制制度建議事項、本部查核意見尚

未結案部分之辦理情形及後續處理方式。 

3、 依年度合約規定，須按時繳交文件之辦理情形及年度計畫（含購案及經

費）整體執行情形。 

4、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報告，第四章績效評估及附表一、二部分

（查核作業方案附件 3）。 

5、 107 年度稽核報告內容抽查複核。 

6、 其他業務查驗。 

（二）查核意見 

1、 請妥適檢討及明確規範派外人員補助經費之審核及制度規章。 

2、 請加強各項文件於簽名處加註簽章日期，以利文件作業時程之識別。 

 

 

  

 


